
2022 年 5 月 10 日修定 

 

大埔浸信會  薦入會籍  申請表  

   (備註：請以正楷填寫各項，並按身份證明文件填寫個人資料) 

編號: (由教會填寫)                    

姓名: (中)                (英)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               (   ) 

教育程度:                         職業:                         

中文地址:                                                         

電話: (家)            (手提)            電郵:                     

信主日期：    年   月   日  信主地點：              開始參加本會聚會日期：      年    月    日 

施浸教會：________________  施浸日期：____________ 全身受浸： □ 是  □ 否 

原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 

曾修讀信裝課程: □初信栽培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浸禮班   □轉會班  

轉會班導師推薦：姓名                簽名：               日期：___________ 

*推薦導師備註：  

本會會友推薦(兩名): ①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簽名：            

(推薦人須為本會會友) ②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簽名：            

緊急聯絡: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家庭狀況 

關係 姓名 宗教信仰 所屬教會 備註 

父     

母     

夫/妻     

兄
弟
姊

妹
子
女

(

註
明)

 

     

     

     
(備註：以上所填寫資料，只供本會內部聯絡之用。) 

靈性生活：教會: □崇拜聚會 □ 信裝課程  □        團契   □祈禱會  □其他:             
          個人: □恆常祈禱 □ 恆常靈修  □十一奉獻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    

本欄由教會填寫: 

 

 

 

 

 

 

 

 

 

教會事奉經驗: 事奉年期 ： 至 至 至 

 崗  位：    

考問信德紀錄 

日期:      年    月    日 主問人簽署:                            (請簽正階全名)  

考問結果:                                         地點:                   

跟進建議(如有，請填寫)                                                    

入會方式 □薦入    □本會  □基址 ______(日期:      年   月   日)     

□轉會浸  □本會  □基址 ______(日期:      年   月   日) 施浸牧師:                 

其他 

薦出日期：________________  薦往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近照 

(一張) 

 

登記總冊日期: 

       年    月     日 

經 辦 人:               

核 實 人:               



2022 年 5 月 10 日修定 

 

大埔浸信會「薦入會籍指引」                               
大埔浸信會是以基督為首的地方教會。我們的使命是要透過發揮各人恩賜，帶領萬民歸主，塑造門徒生命，實踐彼此相

愛，服侍大埔社群，建立合一敬拜；從而建立基督的身體，藉此榮耀上帝聖名。凡認同本會以上的宗旨，並欲申請薦入本會

者，須經下列其中一項辦法，方得為本會會友。 
 

1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員堂會友 (施行浸禮者) 

1.1. 須提交原屬教會之薦信。 

1.2. 須填寫本會「薦入會籍申請表」（註：申請表必須

先取得申請者所報讀的「轉會班」之導師簽名推

薦，才可邀請會友推薦）。申請表請交給該學期負

責教導「轉會班」的導師。 

1.3. 須提交本會兩位會友的具名推薦，推薦人需要簽署

並提供聯絡電話（註：推薦人須為非親屬或非教牧

同工）。 

1.4. 須提交得救見證。 

1.5. 須修畢「轉會班」（註：「信徒裝備中心」於每個學

期均開辦「轉會班」，詳情請參閱每期「信徒裝備

中心課程簡介」。此項可與以上各項同時進行）。 

1.6. 經本會教牧及執事面談查問其信仰及品德，以確認

與聖經教訓相符（註：若不通過，有關教牧將會跟

進）。 

1.7. 經執事會、教會議會及月會接納，便成為本會會友

（註：申請者必須出席該次月會，參項 7）。 

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員堂會友 (施行浸禮者) 

2.1 須提交原屬教會之薦信（附浸禮證明文件）（註：如若原屬

教會不發薦信，可提交原屬教會之會友證明信件）。 

2.2 須填寫本會「薦入會籍申請表」（註：申請表必須先取得申

請者所報讀的「轉會班」之導師簽名推薦，才可邀請會友

推薦）。申請表請交給該學期負責教導「轉會班」的導師。 

2.3 須提交本會兩位會友的具名推薦，推薦人需要簽署並提供

聯絡電話（註：推薦人須為非親屬或非教牧同工）。 

2.4 須提交得救見證。 

2.5 須修畢「轉會班」（註：「信徒裝備中心」於每個學期均開

辦「轉會班」，詳情請參閱每期「信徒裝備中心課程簡介」。

此項可與以上各項同時進行）。 

2.6 經本會教牧及執事面談查問其信仰及品德，以確認與聖經

教訓相符（註：若不通過，有關教牧將會跟進）。 

2.7 經執事會、教會議會及月會接納，便成為本會會友（註：

申請者必須出席該次月會，參項 7）。 

 

3 非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員堂會友(施行浸禮者) 

3.1 須提交原屬教會之薦信（附浸禮證明文件）及信仰

宣言，以便本會審核，以確認與聖經教訓相符（註：

如若原屬教會不發薦信，可提交原屬教會之會友證

明信件）。 

3.2 須填寫本會「薦入會籍申請表」（註：申請表必須

先取得申請者所報讀的「轉會班」之導師簽名推

薦，才可邀請會友推薦）。申請表請交給該學期負

責教導「轉會班」的導師。 

3.3 須提交本會兩位會友的具名推薦，推薦人需要簽署

並提供聯絡電話（註：推薦人須為非親屬或非教牧

同工）。 

3.4 須提交得救見證。 

3.5 須修畢「轉會班」（註：「信徒裝備中心」於每個學

期均開辦「轉會班」，詳情請參閱每期「信徒裝備

中心課程簡介」。此項可與以上各項同時進行）。 

3.6 經本會教牧及執事面談查問其信仰及品德，以確認

與聖經教訓相符（註：若不通過，有關教牧將會跟

進）。 

3.7 經執事會、教會議會及月會接納，便成為本會會友

（註：申請者必須出席該次月會，參項 7）。 

4 香港以外基督教教會會友 (施行浸禮者) 

 4.1 該教會若屬美南浸信會，則根據香港浸信會聯會會員堂會

友的轉會手續辦理。 

4.2 該教會若不屬美南浸信會，則根據以下的程序辦理：須提

交原屬教會之薦信（附浸禮證明文件）及信仰宣言，以便

本會確認是否與聖經教訓相符（註：如若原屬教會不發薦

信，可提交原屬教會之會友證明信件）。 

4.2.1 須填寫本會「薦入會籍申請表」（註：申請表必須先

取得申請者所報讀的「轉會班」之導師簽名推薦，才

可邀請會友推薦）。申請表請交給該學期負責教導「轉

會班」的導師。 

4.2.2 須提交本會兩位會友的具名推薦，推薦人需要簽署並

提供聯絡電話（註：推薦人須為非親屬或非教牧同

工）。 

4.2.3 須提交得救見證。 

4.2.4 須修畢「轉會班」（註：「信徒裝備中心」於每個學期

均開辦「轉會班」，詳情請參閱每期「信徒裝備中心

課程簡介」。此項可與以上各項同時進行）。 

4.2.5 經本會教牧及執事面談查問其信仰及品德，以確認與

聖經教訓相符（註：若不通過，有關教牧將會跟進）。 

4.2.6 經執事會、教會議會及月會接納，便成為本會會友

（註：申請者必須出席該次月會，參項 7）。 

5 其他基督教教會 (非施行浸禮者) 

5.2 須提交原屬教會之薦信及信仰宣言，以便本會確認是否與聖經教訓相符（註：如若原屬教會不發薦信，可提交原屬教

會之會友證明信件）。 

5.3 須填寫本會「薦入會籍申請表」（註：申請表必須先取得申請者所報讀的「轉會班」之導師簽名推薦，才可邀請會友推

薦）。申請表請交給該學期負責教導「轉會班」的導師。 

5.4 須提交本會兩位會友的具名推薦，推薦人需要簽署並提供聯絡電話（註：推薦人須為非親屬或非教牧同工）。 

5.5 須提交得救見證。 

5.6 須修畢「轉會班」（註：「信徒裝備中心」於每個學期均開辦「轉會班」，詳情請參閱每期「信徒裝備中心課程簡介」。

此項可與以上各項同時進行）。 

5.7 經本會教牧及執事面談查問其信仰及品德，以確認與聖經教訓相符（註：若不通過，有關教牧將會跟進）。 

5.8 須經執事會、教會議會及月會接納。 

5.9 須接受「轉會浸禮」成為本會會友。 

6. 如其原屬教會所施行的浸禮，與本會的浸禮未完全相符者，則必須再接受本會的浸禮。 

7. 所有申請薦入本會者（以上1-4項）必須出席討論其申請的月會，並經月會通過後方正式接納為本會會友，否則押後討論（基

址可獲豁免）。原則上轉會申請會連同提交浸禮名單的時間同時交月會討論，一年會有三次（復活節、堂慶及聖誕節各前一

個月的月會）。如有特殊情況不能按此安排者，則需經堂主任同意後交執事會處理。(2017/12/9修訂) 


